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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冀阜源绩效字（2024）第030号

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贵单位的委托，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保定市财政局《保定市市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保财预〔2020〕11号），按照绩效评价工作确定的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以2024年11月30日为截止时点，对保定市交通运输局徐水区分局（以下简称“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项目的绩效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与绩效评价有关的项目资料由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提供，并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根据项目相关资料，对项目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和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情况发表评价意见。
我们的绩效评价工作是依据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在评价工作中，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实施了包括询问、资料审查、计算分析、现场踏勘等我们认为必要的评价手段。绩效评价工作现已完成，具体评价情况汇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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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摘  要

2023年7月29日起，受台风杜苏芮残余环流与副热带高压、台风卡努水汽输送、地形综合作用等影响，中国北京市及周边地区出现灾害性特大暴雨天气。暴雨导致房屋损毁、农作物受灾、路面塌陷、通讯中断等各种灾害发生。2023年8月8日，河北省委书记、省2023年洪涝灾后重建领导小组组长倪岳峰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听取灾后抢修恢复和灾后重建工作汇报，研究部署重点任务。2024年9月18日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区交通分局关于国债项目增加建设内容的请示》的办理意见（徐政财呈〔2024〕158号）中提到，区财政将在区政府批复后，做好国债资金的调整和国债项目资金的管理。
根据工程开工令显示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项目（三个标段）于2024年2月18日开始施工，同日取得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行政（施工）许可。截至2024年11月30日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项目验收合格。经综合评价，该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90分，评价等级为“优”。
从项目设置来看，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体现了工作活动的产出和效果，预期效益和效果。
从项目管理来看，项目实施基本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项目合同书、报告文件、招投标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落实到位。
从项目产出来看，项目合同段（三个标段）主要工作内容已完成，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工程质量合格，已交工验收。
从项目效果来看，基本实现了对水毁灾后受损的路基、路面、防护、排水及交通安全设施等进行恢复重建工程，确保公路正常通行，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和运输需要的绩效目标。
通过本次绩效评价工作，我们也发现该项目在预算和项目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预算绩效管理不够规范；省级资金、地方配套资金使用效率不高、预算执行率较低；财务管理制度执行不规范；项目合同文件管理不到位；财务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bookmark: _Toc17348][bookmark: _Toc31407][bookmark: _Toc38813720]针对上述发现的问题，为进一步提升项目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提出以下建议：加强绩效管理工作，科学设定绩效指标；提高预算执行进度，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做好财务核算，加强财务管理；完善项目合同文件资料及财务管理制度。
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该项目整体效果较好，项目的实施基本达到了既定绩效目标，基本实现了对水毁灾后受损的路基、路面、防护、排水及交通安全设施等进行恢复重建工程，确保公路正常通行，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和运输需要的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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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79480863][bookmark: _Toc77684390][bookmark: _Toc117020359][bookmark: _Toc31931][bookmark: _Toc77348432][bookmark: _Toc25144][bookmark: _Toc38813723]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2023年7月29日起，受台风杜苏芮残余环流与副热带高压、台风卡努水汽输送、地形综合作用等影响，中国北京市及周边地区出现灾害性特大暴雨天气。暴雨导致房屋损毁、农作物受灾、路面塌陷、通讯中断等各种灾害发生。
2023年8月8日，河北省委书记、省2023年洪涝灾后重建领导小组组长倪岳峰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听取灾后抢修恢复和灾后重建工作汇报，研究部署重点任务。会议指出，此次特大暴雨洪灾，给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一些灾区群众遭受重大损失。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省上下的团结奋战，抢险救灾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但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把做好灾后重建工作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和重要民生工程，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活，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谋划实施一批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系统性解决水患问题，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各项事业发展水平。
本项目共涉及徐水区多个村镇，是沿线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出行通道。由于受此次水灾影响，沿线路肩、边坡及周边房屋建筑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刷损毁，同时路基被掏蚀后路面脱空，经车辆碾压形成断板、碎板病害，部分路段路基浸水后发生推移和挡墙坍塌病害，极大的降低了道路服务水平，严重影响了附近居民的生产生活出行。
2023年10月9日项目经保定市徐水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复通过。
2024年9月3日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提交《关于国债项目增加建设内容的请示》（徐交呈〔2024〕41号），文中提到：经我局认真研判，拟增加水毁公路重建工程建设内容，增加的建设内容使用工程预备费处理。具体增加内容为①南亭村面貌提升公路-滑坡处治工程，增加工程费约51万元，计划列入水毁公路重建工程一标段范围内。②渭保线岭南庄村西进村段恢复工程，增加工程费约39万元，计划列入水毁公路重建工程二标段范围内。③渭保线容易线-白岭村段恢复工程，增加工程费约41万元，计划列入水毁公路重建工程三标段范围内。请示于9月24日取得批复。
2024年9月14日保定市徐水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区交通运输分局水毁道路和水毁公路项目增加建设内容的意见》（徐发改呈〔2024〕112号）中提到：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水毁公路和水毁道路两个项目新增工程费用，均从项目预备费中调剂使用，项目概算总投资不变。请示于9月24日取得批复。
2024年9月18日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区交通分局关于国债项目增加建设内容的请示》的办理意见（徐政财呈〔2024〕158号）中提到：区财政将在区政府批复后，做好国债资金的调整和国债项目资金的管理。请示于9月24日取得批复。
2.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
（2）项目建设单位：保定市交通运输局徐水区分局
（3）项目总投资：4,034.90万元, 其中：工程费用3,597.10万元，建设其他费用376.70万元，预备费用61.10万元。
（4）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5）项目建设地点：保定市徐水区境内。
（6）建设内容及规模:包含37条道路，对本次水毁灾后受损的路基、路面， 防护、排水及交通安全设施等进行重建。其中重建道路里程约7.809公里，重建挡土墙、护坡及路肩等安全防护设施约5780延米。重建道路面层为水泥混凝土和沥青混凝土路面，路基路面宽度与原道路一致，并按照规范恢复设置原道路的标志、标线、护栏等交通安全防护设施。新增南亭村面貌提升公路-滑坡处治工程、渭保线岭南庄村西进村段恢复工程、渭保线容易线-白岭村段恢复工程。
（7）计划建设期限：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
（8）项目勘察设计单位：北京中资路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9）项目施工单位：
一标段：联合体牵头人：河北建设集团卓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昊康建设有限公司；
二标段：联合体牵头人：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河北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三标段：河北鼎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项目监理单位：保定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3.项目资金收支、结余及预算执行情况
本项目批复概算为4,035.00万元，截至2024年11月30日实际到位资金4,035.00万元，到位率100.00%。实际支出3,378.10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83.72%。其中：中央国债资金实际到位3,227.00万元，到位率100.00%，实际支出3,227.00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100%；省级配套资金实际到位404.00万元，到位率100.00%，实际支出151.1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37.40%；地方配套资金实际到位404.00万元，到位率100.00%，实际未支出，预算执行率为0%。
截至2024年11月30日结余资金656.90万元，其中：省级配套资金252.9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404.00万元。
2023年12月-2024年11月项目资金具体支出明细如下：
（1）支付北京中咨路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勘察设计费27.09万元、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4.90万元；
（2）支付河北建设集团卓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保定市徐水区分公司一标段工程款999.07万元；
（3）支付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保定市徐水区分公司二标段工程款1,136.44万元；
（4）支付河北鼎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保定徐水区分公司三标段工程款1,134.98万元；
（5）支付保定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监理服务费29.90万元；
（6）支付康立时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保定分公司造价咨询清单标底编制费7.57万元；
（7）支付河北汉丰造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造价咨询结算审核服务最高限价编制费0.30万元；
（8）支付河北启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理费招标控制价编制费0.20万元;
（9）支付河北三源安泰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全过程造价咨询费29.20万元；
（10）支付汇通路桥集团试验检测有限公司第三方检测费8.45万元。
4.项目实施情况
（1）2023年11月13日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通过比选方式确定北京中资路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为项目勘察设计单位。同日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与项目勘察设计单位签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合同金额27.09万元。2023年11月北京中资路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共4册。
（2）2024年1月26日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项目施工单位，2024年2月4日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分别与三个标段的施工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其中：
①一标段施工单位为河北建设集团卓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昊康建设有限公司，合同金额（含增值税）1,043.72万元，承包范围：X307-白岭村段、X307-抽水蓄能段、留村镇、大因镇、东釜山乡、瀑河乡水毁公路重建工程(施工)，计划工期：承包人应按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至2024年6月30日。
②二标段施工单位为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金额（含增值税）1,190.79万元，承包范围：X307-东釜山乡段水毁公路重建工程(施工)，计划工期：承包人应按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至2024年6月30日。
③三标段施工单位为河北鼎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同金额（含增值税）1,098.01万元，承包范围：义联庄乡、大王店镇(含大义路)水毁公路重建工程(施工)，计划工期：2024年3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计划工期4个月。
（3）2024年2月4日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通过询比价方式确定保定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为项目监理单位，2024年2月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与保定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监理酬金29.90万元。
[bookmark: _Toc17807]（4）根据工程开工令显示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项目（三个标段）于2024年2月18日开始施工，同日取得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行政（施工）许可。截至2024年11月30日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项目验收合格，具体情况如下：
一标段：①X307渭保线﹣白岭村段；X307渭保线﹣抽水蓄能段；CM75白岭村﹣西峪村；CM74白岭村﹣易县孔山公路；CM06渭保线﹣南陈庄；CM07渭保线﹣北陈庄；CM08渭保线﹣北合庄；CMH7南陈庄﹣西釜山界；CM10渭保线﹣小西庄；CML1东釜山东街﹣新乡村；C114107﹣荆塘铺；CA01南亭村面貌提升公路；CIH2南亭村面貌提升公路一﹣刘祥店；Y064南大路﹣马村；CC23南大路﹣西小营；CC24南大路﹣大东张；Y074大王店﹣瀑河；CL06大瀑路﹣屯里；CKL6易保线﹣屯里。以上全部19条道路的水毁重建修复工程。于2024年10月29日验收，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
②新增南亭村面貌提升公路﹣滑坡处置工程路基边坡挖填方、浆砌护坡和坡脚墙、压顶及拦水带混凝土。于2024年11月15日验收，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
二标段：①路线长度3.119km，路基、路面及其防护、排水等附属工程，交安工程;涵洞3道，渗水井1个，盖板边沟1道，共计5道结构物。于2024年10月29日验收，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
②新增渭保线﹣岭南庄村段K6+253.034-K6+448路线长度 194.966m，路基、路面及其防护。于2024年11月15日验收，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
三标段：①Y073大王店﹣侯村；CF17津保北线﹣西兴隆庄；C06W赵庄至西马庄； C07W景庄村至满城县白堡村；CMH1大义路至白莲峪村；CN01大义路至赵庄；CN02大义路至S333；CN04大义路﹣西张庄；CN05大义路﹣白莲峪；CN06CN01﹣周庄；CN12CN15-义王庄；CN15大义路﹣刘林庄；CN73景庄至大义路；CN74赵庄至西崔庄。以上全部14条道路的水毁重建修复工程于2024年10月29日验收，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
②新增渭保线容易线-白岭村段恢复工K3+971.188-K4+220路线长248.812m，路基、路面及附属工程于2024年11月15日验收，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
（二）项目绩效目标
目标：对水毁灾后受损的路基、路面、防护、排水及交通安全设施等进行恢复重建，确保公路正常通行，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和运输需要。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bookmark: _Toc77684396][bookmark: _Toc79480869][bookmark: _Toc79480871][bookmark: _Toc77684397]（一）绩效评价目的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着力解决财政资金使用及管理中存在的重投入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等突出问题，进一步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增强财政政策作用效果。
通过开展绩效评价，全面了解、分析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项目使用、管理和项目实施等情况，督促有关单位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严格项目申报、评审、审批、实施及验收等程序，规范资金分配、使用及管理等，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完善、调整财政政策以及安排下一年度同类项目的资金预算提供依据和参考。
[bookmark: _Toc79480875]（二）绩效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3.《政府会计制度》
4.《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8.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
9.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冀发〔2018〕54号）
10.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项目支出绩效指标框架体系的通知》（冀财预〔2016〕91号）
11.保定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保定市市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保财预〔2020〕11号）
12.保定市徐水区发展和改革局印发《关于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初步设计）的批复》（徐水发改〔2023〕194号）
13. 保定市徐水区交通运输局财务管理制度
14. 保定市徐水区交通运输局徐水区分局建设项目管理制度
15. 保定市徐水区交通运输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6〕徐交字16号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制定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及具体评分表。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由项目设置、项目管理、项目产出和项目效果4个一级指标构成，下设绩效目标设定、资金投入、资金管理、实施效益等12个二级指标。
评价指标综合得分满分为100分,其中：项目设置指标为22分,项目管理指标为25分,项目产出指标为28分,项目效果指标为25分。根据二级指标分别设定出具体的评价考核标准和得分、扣分依据。
（四）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将通过文件资料研读、现场调研等方法对项目进行定性评价；通过基础数据统计分析等方法，对项目进行定量分析。在定性评价中，也须明确支撑评价结果的证明材料，尽量减少定性评价自有的主观随意性，本次绩效评价使用（但不限于）以下几种集体的评价方法：
1.成本效益法
通过对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项目管理资料等相关资料进行研究、比较、分析，提取重要信息，将项目投入、产出与效益进行关联性分析。
2.案卷研究法
对于项目相关的法规和通知、实施方案、资金支出程序文件、项目工作总结等相关资料进行深入研究、比较、分析，提取重要信息，为项目评价提供支撑依据。
3.因素分析法
在评价过程中，通过综合分析项目相关资料，挖掘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部因素，科学评判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效提出相关建议。
[bookmark: _Toc79480878][bookmark: _Toc77684404]（五）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和绩效评价依据，我们按照下列步骤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
1.前期准备阶段。我们抽调专人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明确了工作职责；设计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关表格；确定了绩效评价的实施时间；明确了绩效评价的内容和目标；确定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
2.组织实施阶段。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按照项目特点，通过案卷研究、数据填报、实地调研、访谈及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相关评价数据资料，并对所掌握的有关信息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分析，充分地了解项目实施情况，通过查阅相关项目资料，进一步梳理项目实施产生的绩效，并深入挖掘项目存在的关键问题，对该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形成项目分析底稿。
3.总结报送阶段。依据组织实施阶段的真实情况, 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在对有关资料进行汇总整理分析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起草绩效评价初稿，经过与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交换意见后，形成正式报告。
[bookmark: _Toc24324]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根据现场审核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项目的项目设立、招投标、实施过程等相关资料。截至2024年11月30日，项目各合同段主要工作内容已完成，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工程质量合格，已验收。基本实现了对水毁灾后受损的路基、路面、防护、排水及交通安全设施等进行恢复重建，确保公路正常通行，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和运输需要。
经过评定，本次绩效评价综合成绩为“优”，得分为90分。得分构成：项目设置部分满分22分，得分20分，占标准分值的90.91%；项目管理部分满分25分，得分17分，占标准分值的68.00%；项目产出部分满分28分，得分28分，占标准分值的100%；项目效果部分满分25分，得分25分，占标准分值的100.00%，明细见附件。
[bookmark: _Toc24725]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项目设置、管理、产出、效益指标做如下分析：
[bookmark: _Toc27125]（一）项目设置情况
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项目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和规划要求，符合全区公路、城市客运中长期发展规划及交通基础设施、公路、城市客运等专项规划，项目立项与部门职责、工作规划目标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已获得保定市徐水区发展和改革局的批复，审批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本项目设置的绩效目标为“对水毁灾后受损的路基、路面、防护、排水及交通安全设施等进行恢复重建，确保公路正常通行，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和运输需要。”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体现了工作活动的产出和效果，预期效益和效果。但绩效目标申报表填报格式和内容不规范。项目未进行绩效自评，未编制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bookmark: _Toc14218]（二）项目管理情况
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项目截至2024年11月30日实际到位资金4,035.00万元，到位率100.00%。实际支出3,378.10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83.72%。项目资金使用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已经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建设项目管理制度》财务和业务管理等方面制度。项目实施基本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项目合同书、报告文件、招投标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落实到位。但财务管理制度不够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执行不规范，记账凭证会计科目使用不规范、记账凭证后附附件不全。项目档案文件管理不到位。
[bookmark: _Toc5600]（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于2023年10月9日获得可行性研究报告（代初步设计）的批复，于2023年11月13日采用比选方式确定项目的勘察设计单位，2023年11月13日签订勘察设计合同。2024年1月26日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项目施工单位，2024年2月4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24年2月4日通过询比价方式确定项目监理单位，2024年2月（未签订具体日期）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2023年2月18日进场施工，2024年10月29日出具工程交工验收证书，对项目增加内容前的一标、二标、三标工程量进行验收：项目合同段（三个标段）主要工作内容已完成，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工程质量合格，已交工验收。2024年11月15日出具工程交工验收证书，对项目增加内容的一标、二标、三标工程量进行验收：项目合同段（三个标段）主要工作内容已完成，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工程质量合格，已交工验收。
[bookmark: _Toc22795]（四）项目效益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30日项目已交工验收。基本实现了对水毁灾后受损的路基、路面、防护、排水及交通安全设施等进行恢复重建工程，确保公路正常通行，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和运输需要的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6835]五、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
[bookmark: _Toc19920]（一）预算绩效管理不够规范
1.绩效目标申报表填报格式和内容不规范。
一是绩效指标的数量指标为“恢复重建公路里程≥13.59公里”，指标值设置与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不一致，建设内容及规模为重建道路里程约7.809公里，重建挡土墙、护坡及路肩等安全防护设施约5780延米。
二是绩效指标的可持续影响指标为“可持续使用时间≥5年”，指标值的最低限5年设置较低。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03)，公路被分为五个等级：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和四级公路。‌四级公路是沟通县或镇、乡的支线公路，主要为汽车行驶的双车道或单车道公路。四级公路的使用年限一般为10年‌。
三是绩效目标表中时效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中的指标值为文字描述，未设置具体的数值。
2.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项目未进行绩效自评，未编制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 第四条 绩效评价分为单位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三种方式。单位自评是指预算部门组织部门本级和所属单位对预算批复的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自我评价。第八条 单位自评的对象包括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的所有项目支出。第十一条 单位自评的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以及预算执行情况。对未完成绩效目标或偏离绩效目标较大的项目要分析并说明原因，研究提出改进措施。
（二）省级资金、地方配套资金使用效率不高、预算执行率较低
本项目批复概算为4,035.00万元，截至2024年11月30日实际到位资金4,035.00万元，到位率100.00%。实际支出3,378.10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83.72%。其中：中央国债资金实际到位3,227.00万元，到位率100.00%，实际支出3,227.00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100%；省级配套资金实际到位404.00万元，到位率100.00%，实际支出151.1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37.40%；地方配套资金实际到位404.00万元，到位率100.00%，实际未支出，预算执行率为0%。
（三）财务管理制度执行不规范
记账凭证后附附件不全。一是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零余额账户收到额度记账时均未从银行取得相应的银行收款凭证。二是审核程序不规范，例如：2024年5月记账62号凭证，付河北建设集团卓诚路桥公司徐水分公司水毁公路重建工程一标段工程款327.32万元，后附发票由2人签字审批。根据《保定市徐水区交通运输局财务管理制度》第十一章 审核权根 第四十三条 ：财务股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审核票据是否合格：(一)检查票据是否合法真实(防假票、过期票)；(二)票据是否填写齐全；(三)每张票上是否有经手人、主管领导、单位负责人等至少3人以上的签字……
（四）项目合同文件管理不到位
一是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与监理单位签订的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监理合同协议书未填写合同具体日期。二是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未就项目增加建设内容与监理单位签订补充协议。三是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与承包单位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封面日期为2024年1月，合同实际签订日期为2024年2月4日，时间不一致。
（五）财务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制定了《保定市徐水区交通运输局财务管理制度》，制度中包含了审核权限审批程序，但未制定专项项目报销单及正常经费报销单。建议《保定市徐水区交通运输局财务管理制度》完善报销单相关规定，格式包含单据面额、张数、金额合计、报销事由、业务经手人、证明人或验收人签字，主管股室确认，业务主管副局长审核，财务主管副局长审核，局长审批部分。尽量避免采用在发票上签字报销的形式。
六、相关建议
[bookmark: _Toc12961][bookmark: _Toc4025]（一）加强绩效管理工作，科学设定绩效指标
建议交通运输局徐水分局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市相关文件精神，落实主体责任、传导工作压力，加强对本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在绩效目标、指标设定时，按照相关要求和参照河北省财政厅下发的“分行业、分领域指标体系”设定科学、合理的绩效目标、指标，根据项目的实际预决算情况专项设置绩效目标。各部门各单位应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
（二）提高预算执行进度，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建议项目单位提高预算执行进度，跨年度项目应树立现金流预算管理理念，根据项目实施进度申请相应资金预算，提高项目进度与预算申请匹配度，避免过多占用财政资金，造成财政资金浪费。
（三）做好财务核算，加强财务管理
建议按照会计法规、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及《保定市徐水区交通运输局财务管理制度》的要求进行会计工作，保证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合法、真实、准确、及时、完整。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有权不予接受，并向单位负责人报告；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并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更正、补充。
（四）完善项目合同文件资料及财务管理制度
在商业活动中，合同是确保各方权益、明确责任与义务的重要法律文件。一份清晰、准确、全面的合同不仅能有效预防纠纷，还能在争议发生时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单位应当加强对合同订立的管理，明确合同订立的范围和条件，完善合同日期。
单位应当建立合同履行监督审查制度。对合同履行中签订补充合同，或变更、解除合同等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支出内部管理制度，确定单位经济活动的各项支出标准，明确支出报销流程，按照规定办理支出事项。单位应当按照支出业务的类型，明确内部审批、审核、支付、核算和归档等支出各关键岗位的职责权限。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应当严格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保定市徐水区水毁公路重建工程项目绩效评价及考核
指标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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